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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公司或大智慧

"

）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发

布《关于转让所持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8

，现对该

公告做如下补充：

一、交易概述：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彩合盛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彩合盛

"

）签署了《中彩合盛网

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公司所持有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彩公司

")

的

31%

股权以人民币

10,000

万元转让给中彩合盛。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以传真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七次

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

过《关于转让所持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彩合盛签署

《关于转让杭州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股权的转让协议》。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中彩合盛基本情况：中彩合盛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

杆胡同

2

号银河搜候中心

5

层

20616-A1103

；法定代表人：纪玉庄；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

币；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投资咨

询；承办展览展示。 自然人纪玉庄为中彩合盛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彩合盛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及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

存在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转让的标的为：大智慧持有的大彩公司

31%

股权。

（二）大彩公司基本情况：大彩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10

日；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

三墩镇萍水西街

80

号优盘时代中心

1

号楼

12

层；法定代表人：王玫；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

网信息服务业务，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服务：计算机软件、网络工程的技术开发，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承办会展；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大彩公司

80%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大彩公司

49%

的股权。 自然人黄孟杰持有大彩公司

11.4%

的股权，自然人陈胜利持有大彩公司

8.6%

的

股权。 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大彩公司运营情况：

2013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以

3,200

万元收购黄孟杰持有的杭州

大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

股权，目前，大彩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四）大彩公司的财务情况：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大彩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

额

4,947.29

万元，负债总额

178.16

万元，净资产

4,769.12

万元；

2013

年度营业收入

1,073.39

万元，净利润

-66.18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大彩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5,

187.66

万元， 负债总额

1,060.84

万元， 净资产

4,126.81

万元；

2014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

107.43

万元，净利润为

-642.31

万元。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黄孟杰、陈胜利两名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甲方（出让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彩合盛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大智慧持有的大彩公司

31%

股权。

（三）交易价格：人民币

10,000

万元

（四）股权转让款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乙方同意在本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的

15

日

内，最迟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前（以时间后到者为准）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转让价款的

55%

即人民币

5500

万元；另

45%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4500

万元，乙方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

前或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以时间后到者为准）支付。

（五）股权转让的变更手续

双方约定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公司股权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甲、乙双方配合签署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所需所有文件材料，并由大彩公司负责办理相关变更

手续。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日以大彩公司向买方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

名册之日为准。

（六）有关股东权利义务包括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承受

从股权变更完成之日起，乙方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必要

时，甲方应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乙方有权向公司董事会派驻董事代表。

从股权变更完成之日起，乙方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如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二条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和公

司有权就乙方在目标公司的权益进行留存，用以清偿乙方应付未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七）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

失。 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

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维护权益所支付的律师费。

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

价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如果逾期超过

1

个月，乙方应承担本协议股权转让总金额

5%

的

违约金。 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后，如果乙方的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数额，或因

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八）生效条款：

股权转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并经甲方内部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五、 进行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引进了专业投资者，有利于提升大彩网络的运营能力和运营水平；

2.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

"

平台加投资

"

的发展战略，增加投资收益，降低公司成本及运行风

险；

3.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彩公司将不纳入本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内。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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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4-044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二箹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长江

高速客轮公司增资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由原定的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宜昌长江高速客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高速

"

）单方增资，变更

为本公司和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鄂旅投

"

）向长江高速同比例

增资。 按照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增资分两期进行，首次增资为

7,200.00

万元，第二次增资为

4,

446.00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变更募资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

公告》。

2012

年

9

月

13

日， 长江高速在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首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首次增资后长江高速的注册资本由

800

万元变更为

5,000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2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状况

,

为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公司实施了对长江高速的第二次

增资。

2014

年

12

月

5

日，长江高速在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第二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和鄂旅投本次对长江高速合计增资

4,446

万

元 （

2,0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2,446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其中公司增资

4,200.02

万元（

1,

888.92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2,311.1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鄂旅投增资

246.98

万元（

111.08

万

元作为注册资本，

135.9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股东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本次增资后长江高速

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7,000

万元。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备查文件：

2014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宜昌长江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８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现金分红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现金分红情况及原因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末

０．００ ７

，

１７２．６１ ５

，

０４０．２９

２０１２

年

／

末

０．００ ６

，

８７９．９３ －２

，

２０９．７６

２０１１

年

／

末

０．００ ５

，

４３０．１８ －３

，

０７２．６４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未进行过现金分红，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一级子公司进行了高比例现金分红。 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末，母公司

未分配利润仍为负，公司尚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公司一级子公司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翔成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核心子公司，其现金分红政策为：在资金充裕、无重大投资计划

等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上述子公

司结合各自的资产负债率、应收款项余额、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及投融资计划，制定了现

金分红方案，实际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实际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实际现金股利分配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平均

深圳九洲

电器

２

，

２８４．２０ ２

，

８３２．３５ ３

，

２１７．３６ ２８６．９８ ３

，

１８５．１０ １

，

０９３．６１ １２．５６％ １１２．４５％ ３３．９９％ ５４．７８％

九州科技

３

，

３２４．７４ ３

，

７１１．７４ ３

，

１８８．０６ ３５０．００ ３

，

８０９．３５ １

，

１３７．１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２．６３％ ３５．６７％ ５１．８０％

翔成公司

５０３．１６ ８２７．４０ ４５１．８３ ４２０．５８ ５８２．６２ ４９４．６３ ８３．５９％ ７０．４２％ １０９．４７％ ８４．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一级子公司合计现金分红分别为

１

，

０５７．５６

万元、

７

，

５７７．０７

万元及

２

，

７２５．３６

万元；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翔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平均分红比例分别达到

５４．７８％

、

５１．８０％

及

８４．０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完成资产重组后，母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未弥补亏损；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转

负为正，为

５

，

０４０．２９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收购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转负为正，公司具备了现金分红条件，但该年度公司以现

金

２７

，

１９７．３１

万元收购了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 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

大，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尚有

２０

，

１９７．３１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给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因此，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后，

２０１３

年未进行现金分红。

３

、公司经营活动资金压力较大

（

１

）公司所处数字电视行业，由于行业特有的结算模式，公司给予国内客户的信用期较

长。 此外，随着行业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国内主要客户从市县级运营商逐渐转变为省级运

营商，由于省级运营商规模大、信誉好，公司给予其信用期相对较长，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国内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４８．６７％

及

３．４６％

，公司应收款项分别增长

４３．３１％

、

５．４２％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公司应收款项达到

１１０

，

４１８．３５

万元，公司的资金周转压力较大。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２

，

９９１．２８

万元、

－１６

，

３０６．２７

万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

二、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适用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根据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

程序和机制，为落实《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并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上述规定对公司利润分配原则、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利润分配的条

件和比例、决策机制和程序以及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严格遵循了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均经现场出席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全票审议通过。

２

、

２０１３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转负为正，公司具备了现金分红条件，由于公司资金压

力和需求较大，公司不分配不转增。

２０１３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分别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

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为征询广大投资者的意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

分配方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全票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详细披露了未进行分配的

原因：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以现金方式收购了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资金

压力较大，

２０１４

年公司因经营发展对资金需求增大， 为保证公司稳定快速发展，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不分配不转增，结余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经营发展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

解公司资金压力，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率了公司的所处行业特点、国内货款账期、公司的投

资资金需求及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并详细咨询、听取了独立董事及公司股东的意见。 利润

分配方案的制订、表决程序及披露符合《公司章程》“若公司年度盈利而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

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

润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的相关规定，符合《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修

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相关监管法规的规定。

三、公司对未来进行现金分红采取的具体保障措施

１

、依照《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相关规定，为进一步

增强回报股东意识，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在制

定利润分配方案时，若当年度公司盈利，以现金分红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低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年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

，且各年度均有现金分红。

２

、公司未来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中关

于现金分红的规定，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将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

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

立董事的意见，坚持现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若公司因不符合证监会相关文件、《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

而决定不进行现金分红，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详细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

因并公告。

３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尽职推荐及持续督导期

间，将会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分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明确股东回报规划；严格执行《公司章

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强化现金分红的

信息披露要求，细化相关披露内容，提高现金分红的透明度。

公司将努力发展主营业务，提高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水平，从而能够通过现金分红等形

式更好的回报广大股东。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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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审议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持有的佛山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佛山宾馆

"

）

65%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

本次重组

"

），并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

下简称

"

《重组预案》

"

）。

为进一步反映标的资产最新经营情况

,

审计机构已对标的资产追加审计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由于宏观经济波动以及中央出台一系列有关规定的原因，佛山宾馆餐饮、食品、住宿等三大

核心业务都不同程度受到一定影响，佛山宾馆的盈利状况没有达到预期。 依照相关工作进展，

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保护投资者权益，经

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

9

号

--

上市公司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试行）》要求，公司承诺将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后的

10

个

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在投资者说明会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关联董事戚围岳、何键英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拟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已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终止本次重组所涉及的相关资

料并与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经审阅相关文件，在了解相关信

息的基础上，对公司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自《重组预案》公告以来，公司已组织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先后聘请了独立财务

顾问、审计、评估、律师等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并在本次重组事项进行期间按期发布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我们对公司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说明、 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终止本次重组的协议内

容表示认可，并同意将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关于终止本次重

组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公司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说明、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关于终止本次重组的协议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就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我们同意终止本次重

组事项。

2

、审议《关于

<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说明

>

的议案》

审议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

9

号

--

上

市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试行）》要求，公司对终止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说明。 董

事会同意《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关联董事戚围岳、何键英已回避表决。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说明》已于同日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

3

、审议《关于签署

<

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

的议案》审议情况：审议情况：

6

票赞成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全票通过

议案内容：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双方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并签订相应《终止协议》。

双方同意，自《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生效之日，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统称

"

《交易协议》

"

）终止，《交易协议》所涉之本次重组事项终止，鉴

于《交易协议》尚未生效，除《交易协议》项下保密和争议解决条款继续有效外，双方无需承担

《交易协议》项下需由该方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亦无需就终止本次重组事项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

关联董事戚围岳、何键英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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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早上

9

：

30-10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

30

至

10

：

30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情况。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 届时针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情

况，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早上

9

：

30-10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万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交易对方的代表，独立财务顾问的代表

四、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

,

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公司欢迎各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提前提供给

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电话：

207-88066666

2

、传真：

027-88066666

3

、邮箱：

wdf94639@sina.com

4

、联系人：王丹凤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

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0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承诺将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说明

会。 并承诺在投资者说明会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拟向佛山市奥园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园置业

"

或

"

交易对方

"

）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佛山宾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佛山宾馆

"

或

"

标的公司

"

）

51%

的股权，并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购买奥园置业持有的佛山宾馆

14%

的股权及支付相关费用等， 募集

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

2

、 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预案》发布以来，公司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且针

对重组方案的细节进行深入审慎的研究论证，就《预案》中重要事项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

和最后协商。 同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定期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进一步反映标的资产最新经营情况

,

经公司要求，审计机构

对标的资产追加审计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3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由于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对于佛山宾馆的餐饮、食品、住宿等核心业务的影响

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显现；加之佛山宾馆在

2013

年

6

月收购佛山市顺德区百辉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百辉食品

"

）后，投入资金对百辉食品进行了改扩建和扩产，而百辉食品的效益未能

在短期内充分体现。

经审计机构的预审，佛山宾馆的盈利状况未达预期，且结合目前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特别

是消费服务行业经营环境相对严峻的情形下，佛山宾馆未来的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维护本公司利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多轮洽谈磋商，未达成一致意见，无

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布召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

第九号 上市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的信息披露（试行）》的相关规定，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4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

30

至

10

：

30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承诺在投资者说明会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

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

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次公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名单如下， 本公司今后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将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该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５３０００１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

５３０００２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货币

５３０００３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

５３０００５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

５３０００６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

５３０００８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Ｃ

５３１００８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Ａ

５３０００９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增强债券

Ａ

５３１００９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增强债券

Ｃ

５３００１０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建信责任

５３００１１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

５３００１２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

５３００１５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ＥＴＦ

联接

５３００１６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

５３００１７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

Ａ

５３１０１７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

Ｃ

５３００１８

建信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

５３００１９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

５３００２０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Ａ

５３１０２０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Ｃ

５３００２１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纯债

Ａ

５３１０２１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纯债

Ｃ

００００５６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

０００２０７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

Ａ

０００２０８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

Ｃ

０００２７０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

０００３０８

建信创新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创新中国股票

０００４３５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份额）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

Ａ

０００７２３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Ｃ

类基金份额）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

Ｃ

０００４７８

建信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０００１０５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

份额）

建信安心回报债券

Ａ

０００１０６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基金

份额）

建信安心回报债券

Ｃ

０００５４７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

０００５９２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

０００７２９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０００７５６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

二、开通时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投资者可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三、适用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直销柜台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杨文升

联系人：郭雅莉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８００

（

２

）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投资等业务，具体业

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

２

、代销机构

本公司的代销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

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需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四、其它说明事项

１

、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 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

售。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２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１

）

．

转换费用

＝

转出费

＋

补差费

（

２

）

．

转出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３

）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４

）

．

补差费

＝Ｍａｘ

（｛转出净金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转

出净金额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０

）

（

５

）

．

转入净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６

）

．

转出净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７

）

．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办理时间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具体办理

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４

、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

份，代销机构有不同规定的，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该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５

、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 转入的基

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

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２

日。

五、重要提示

１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六、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 （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

９５５３３

咨询相关信息。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

600552

公告编号：临

2014-058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独立董事王岗因个人原因缺席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超过半数，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由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同意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15

日起继续停牌不

超过

30

日。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

6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0%

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

600552

公告编号：临

2014-057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起开始停牌。

经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 本公司拟以定向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独立第三方所持

有的信息显示类资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

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13

日起

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30

天。

2014

年

11

月

13

日，公司经申请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延期复牌公告》，因相关工作仍需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3

日起继续

停牌

30

天。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和相关各方开展

尽职调查工作， 交易各方针对交易价格、 业绩承诺等重组方案的细节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论

证。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

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 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1

日

2014年 12 月 11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4-06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

份总数

422,555,6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本次权益分派已

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实施完毕，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422,555,600

股增至

845,111,200

股。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22,555,6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845,111,200

元，其他登记

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012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7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凯恩集团有限公司减持了

公司部分股份，详细情况如下：

2014

年

12

月

9

日，由于工作人员误操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2,814

股，减持均价为

6.81

元

/

股。

此次减持后，凯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82,238,3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9%

。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62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凤凰传奇影业

正式启动开拍《西西里艳阳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之控股子公司凤凰传奇影业（以下

简称

"

凤凰传奇

"

）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由凤凰传奇出品的

"2015

年度最温暖爱情片

"

《西

西里艳阳下》首场启动发布会。

《西西里艳阳下》由著名导演关锦鹏监制，台湾导演林育贤执导，编剧胡蓉蓉。 韩国演员李

准基、中国演员周冬雨将分别出任影片男、女主角。

《西西里艳阳下》讲述了在上海留学的韩国男孩和一个中国女孩之间发生的一段动人的爱

情故事。 本片计划将于今年

12

月底正式开拍。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96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

"

恒通化工

"

）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收到山东省郯城县财政局拨付的

2014

年工业提质增效升

级专项资金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

320

万元）。

二、专项资金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恒通化工获得的该笔资金确认为递延

收益。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